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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塌陷事故呼唤“专业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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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地铁工地坍塌事故造成
多人死亡失踪，成为“中国地铁修
建史上最大的事故”。 据《广州日
报》

11

月
17

日报道，事故发生后，令
人痛心的一个细节被披露：

11

月
16

日晚上，当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赵
铁锤、浙江省副省长金德水、杭州
市市长蔡奇责问地铁施工相关负
责人“是否在事故之前就曾发现过
事故隐患”时，该负责人表示确实
存在隐患，之所以不事先采取措施
解除， 是因为已向上级部门汇报
过，需要等待批示。 对此回答，三位
领导均表示， 出现这么重大的隐
患，施工单位应及时补救，根本不
需等待审批。

三位领导的批评当然有部分
道理，毕竟人命关天的事情，怎可
如此懈怠。 但事情显然不是痛骂施
工方这么简单。 设身处地地想一

想，施工单位或许也有苦衷：如果
面对的不是简单明了的小隐患，而
是原因复杂，需进一步探明甚至停
工整顿， 那么他们敢作出多少决
断？ 如果进一步探明的是小问题，

兴师动众的“大停工”若耽误整体
规划布局，施工负责人是否能担当
得起政府部门的“问责”？ 我无意于
为施工方开脱，只想说，施工方发
现重大隐患之后及时向上级汇报，

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

要害问题在于，施工方有多少
权限，在“领导批示”没下来之前，

作出力所能及的反应？ 就判断施工
隐患来讲，施工方应该比上级更为
直接，也更为专业。 那么这群“更为
专业的人”为什么不能依照自己的
判断来决断？ 笔者以为，就目前信
息来看，这里面暴露出的是一个普
遍存在的行政运作不专业的问题。

按照管理学理论， 实现最有
效率的管理， 就是要责、 权、 利
明确统一的专业化运作， 实现每
一个岗位都能有明晰的岗位价值。

你要担负怎样的责任， 就要对等
给怎样的权力， 继而也能享受对
应的利益———下级有下级的权责
利， 上级有上级的权责利， 都非
常清楚。 该有的责任不担当， 就
需要被问责。 这种管理的专业化
运作的结果， 就会令每一个岗位
表现出职业化的状态。

整体而言，这种职业化运作被
企业所高度重视。 尤其是外资企
业，其运作过程的职业化程度令人
咂舌———组长就是组长、主管就是
主管，严格按流程操作，令权力实
现高效率运转。 但不能否认的是，

在政府管理部门， 这种专业化、职
业化的意识并不强，很多时候仍然

陷于“一锅煮”的状态。 很多问题不
是在各个层级解决的，都要逐级上
报，最后芝麻大小的事情也要上报
到最高领导那里“批示”，然后再反
馈下来“执行”，结果是效率低、领
导累、底下人无所适从。

我们不妨想一想，这样的弊病
在多少部门是司空见惯的？ 比如建
地铁， 我们通常看到的思路是，把
工程招标外包出去，而这种形式最
需要的就是充分的理顺责权利。 在
决策、执行过程中，若不能充分尊
重“专业”，不能充分按照责权利的
原则实现权力与责任分配，就难免
出现各种问题。

痛定思痛， 行政部门应该从
“坐等领导批示” 的惨剧中总结教
训，有意识地加强行政用权的专业
化运作———公司需要“职业人”，政
府同样需要“职业官”。

推行农民养老保险并非想象的难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村
社会保险司司长赵殿国日前表示，

即将上报国务院审批的我国农民
养老保险试点方案指导意见，会安
排部分中央财政，用于农民养老保
险，但具体的比例和方式还在讨论
中（《新京报》

11

月
17

日）。

这个消息，对我国农村的广大
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根据
预测，

20

年后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
程度将比城镇高出

2~6

个百分点，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届时，

一对农村夫妇将要供养
4~6

名老
人，其赡养负担明显过重。 此外，由

于农村人口流动加快，子女必须赡
养老人的道德约束力也明显弱化。

不少地方仍然有七八十岁的老人
为生计所迫，或下地做农活，或做
手工。 如此情景，令人辛酸。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力发
展农民养老保险，有利于解除农民
后顾之忧、 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
谐。 此项工作虽有些姗姗来迟，但
仍然值得欣慰。

事实上，许多事情，政府并非

不能，实乃不为。 刚从波兰考察回
国的赵殿国说，波兰政府用于农民
的养老保险的比例占财政收入的
5%

， 而我国中央财政只要拿出
2%

，

就能建立一个低水平、全覆盖的农
民养老保险体系。 我对此感到怀
疑———

2%

，难道财政缺钱？ 我们的
起点不该这么低吧？

不妨再来看看这样一组数字：

据《学习时报》报道，我国公车消费
和公款吃喝一年达

6000

亿， 占
20%

的财政收入；公费出国消耗巨额财
政费用一年也耗资

3000

亿以上，光
这三项就占国家财政收入的

30%

。

如此对比，我们该作何感想？

多少年来，国家出台了多项措
施整治公务乱消费， 然而，“三公”

消费我自岿然不动。 假如我们可以
遏制一半“三公”消费，那么别说农
民的养老保险费用， 就是医疗保
障、教育保障，也不在话下啊。 问题
正在于，政府对治理公务消费良方
用尽却收效甚微，对并不难推进的
农民养老保险，却步履缓慢。 但愿
这次试点，能有明显改观。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意见

(

征求意见稿
)

》征求意见
活动于

11

月
14

日
24

时正式结束。截
至
11

月
14

日
16

时，通过网络、传真、

信件等方式共收到了各类反馈意
见
35260

条。 从对《征求意见稿》的
总体评价看，超过

90%

的群众给予
了积极的评价和建议。

事实上， 就这份通报内容看
来，公众所谓的积极评价，绝大部
分出自于对出台新医改政策时机
的认同， 以及对一些原则性框架
表达的支持， 但对具体细则还是
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 比如，对关
于加强医疗卫生服务、 完善医疗
保障、 加强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建
设的意见分别占总数的

37.8%

、

25.9%

、

24.7%

。很显然，这三个方面
事关公众的切身利益， 同时也是
医改成败的关键所在。 换一角度
来理解， 这三个方面也是医改的
难点和重点， 寓示着这三个方面
还需要加大力度吸纳更多意见。

即便站到九成积极性评价的
“喜人”结论上来看，我们也没必
要盲目地沉浸在新医改方案的
“成功喜悦”之中。 即便九成群众
对新医改方案的积极性评价都是
赞成票， 放在全国人口庞大基数
下， 一成非支持性评价至少是上
亿人口。 这上亿人口的医疗保障
问题自然不是一件可以掉以轻心
的“小事”。 尽管许多时候制订的
政策不可能尽善尽美， 但尽可能
兼顾少数人的利益， 恰恰是决定
一项政策是否更具包容性和更具
广泛群众基础的根本所在。

这么说来， 当前更应抱着兼听
则明的姿态， 尽最大努力认真听取
那一成非积极性评价和建议。


